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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所謂「預算總額」，係指政府編製年度總預算

時所列之歲出總額而言，並不包括因有緊急或重大情事而提出之特別預

算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前段規定：「教育、科學、文化之經費，在中

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，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

二十五，在市、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」，其中所稱「預

算總額」係指各級政府為平常施政而編製年度總預算時所列之歲出總

額。此項年度總預算，政府於每一會計年度，各就其歲入、歲出全部彙

總編成，且每一會計年度祇辦理一次。至特別預算，就現行預算制度而

言，則以具有預算法第七十五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始得於年度總預

算外提出之。此項因應緊急或重大情事而特別編之預算，自不包括在前

述預算總額之內。

釋字第二三二號解釋（77.11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有土地參加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之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

織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，其實質意義與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五十六條

辦理市地重劃，而將公有土地核定屬重劃區範圍予以重劃同，係為實現

憲法平均地權之政策而設，並非土地所有權人以自己之意思使權利發

生變更之處分行為，自無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規定，都市土地重劃，

有由各級主管機關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者，有由土地所有權

人自行組織重劃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者。後一情形之重劃，乃國家

為促進土地利用，擴大市地重劃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

理市地重劃而設，以免主管機關依前一情形辦理重劃多所勞費，兩者均

有公有土地夾雜在內之可能，其在手續上固有所不同，但在實質意義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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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均為主管機關准否重劃之行政處分，旨在實現憲法平均地權之政策，

促進土地利用效益，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。在後一情形之重劃，祇

須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

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，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可；在前一

情形之重劃，須有重劃地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

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，主管機關始應予

調處，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，公告實施，土地

所有權人不得再提異議。其中所謂「同意」或「反對」，僅係私有土地

所有權人，促使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或重新斟酌之手段，而與公有土地

無涉。且市地重劃交換分配之結果，依上開條例第六十二條前段規定：

「市地重劃後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，自分配結果確定之

日起，視為其原有之土地」。就此交換分配言，乃係法律規定之效果，

並非土地所有權人以自己之意思使權利發生變更之處分行為，亦至明

顯。至於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「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，

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，並經行政院核准，不得處分，或設定負擔

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」，其所謂「處分」，係指基於土地所有權人

自己之意思使權利發生變更之行為而言，並不包括上述參加市地重劃

之情形在內；其規定應經「行政院核准」，亦與市地重劃依上開條例規

定，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有別。從而公有土地參加上述後一情

形之市地重劃，自無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適用。

釋字第二三三號解釋（77.12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關於法院裁定延長羈押之規定，

與憲法第八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

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定




